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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问题的提出

治安间题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
。

针对社会治安问题的综 合 性
、

复 杂

性
、

艰巨性和长期性
,

党中央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战略方针
,

要求积极地清除产生犯罪的原因和

条件
,

预防和减少犯罪
,

以实现长治久安的目的
。

据此
,

近几年来
,

地方各级党委
、

政府按照

综合治理的目的和要求
,

采取了许多措施
,

做了大量的工作
,
取得了一定的成效

。

但是
,

在相当

一部分地方和单位
,

综合治理工作仍很不落实
,

许多措施走了过场
,

综合治理往往写在文件上
,

讲在口头上
,

难就难在 “ 领导不落实
,

力量不统一
,

责任难确立
,
制度难兑现

。 ”
其间原因颇

多
,

重要一条是对综合治理缺乏系统的
、

全面的研究
,

对某些研究成果
,
缺乏整理和运用

,

综

合治理的重点不突出
,

保证综合治理落实的配套措施研究得不够
,

落实得不够
。

由于综合治理

涉及法学
、

犯罪学
、

犯罪心理学
、

犯罪对策学
、

社会学
、

教育学
、

伦理学等许多学科
,

就需要运用

系统论
、

控制论
、

信息论和运筹学等最新的理论科学
,
以及有关电脑等现代技术科学

。

为了解

决综合治理的结构
、

功能
、

基本原则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间题
,

创造具有我

国特色的新的防治手段
,

很有必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
,

以法学为主体
,

以系统

工程为经纬的新的综合性学科
。

二
、

必要性和可能性

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
,

是十分必要的
。

这是因为
:

第一
,

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治安形势的客观要求
。

我国社会主义 初 级 阶 段 的 主 要 矛

盾是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
,

阶级斗争虽然己经不是

社会的主要矛盾
,

但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
,

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
。

同时
,

随着

改革
、

开放的进程
,

新旧体制的转换
,

社会治安面临许多新情况
、

新问题
。

诸如
,

政治领域

的斗争尖锐复杂
,

刑事犯罪活动增加
。

恶性犯罪
,

如抢劫
、

爆炸
,

杀人等案件处 于 上 升 趋

势 , 团伙犯罪日益突出
,

犯罪手段更为残暴 , 一些城镇公共场所流氓
、

扒窃活动猖撅 , 少数

公务人员以权谋私
、

贪污受贿间题比较突出 , 传播淫秽物品
,
卖淫漂宿

,

拐卖妇女儿童
,

赌

博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具有蔓延趋势, 各类纠纷增抓 容易导致群众性突发事件的潜在因素

增多
,

等等
。

某些间题甚至超过了 1 9 8 3年
“
严打

”

前的情况
,

治安问题己成为社会热点
。

而

治安间题是社会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思想文化
、

社会生活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反映
,

具有
“
综合症

”

的特点
,

必须从多方面来思考
、

处理
。

既重视治安问题本体的治理
,

依法惩处违法犯罪
,

更要



注重治安问题的原因
、

条件的治理
,

千方百计消除或减少违法犯罪的因素
。

这就需要依靠全

社会的共同努力进行综合治理
,

就必须研究综合治理的结构
、

功能
,

寻求综合治理 的最佳方

案
,

构筑综合治理的科学体系
。

第二
,

是综合治理工作实践发展的需要
。

自党中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以来
,
综

合治理逐步提上了各级党委
、

政府的议事日程
。

在党委
、

政府的统一领导下
,

动员和组织社

会各方面的力量
,

运用政治的
、

经济的
、

法律的
、

思想教育的
、

文化的
、

行政的等 多 种 手

段
,

打击犯罪
,

制裁违法
,

改造违法犯罪分子
,

教育挽救失足者
,

积极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

原因和条件
,

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
。

一些综合治理措施也 已落实到基层
。

但无庸讳言
,

综合治理工作还未制度化
、

规范化
,

缺乏用全面
、

系统
、

发展的观点研究综合治

理
。

特别是对综合治理各要素之间的联系
,

保证目标实现的配套措施缺乏深入的
、

科学的研

究
。

而综合治理工作实践表明
,

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以往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
,

对其

概念
、

术语给予科学定义
,

揭示综合治理的规律性
,

探索如何落实综合治理的配套措施
。

实

践证明
,
加强综合治理理论的系统研究

,

充分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
,

对促进综合治理 向

纵深发展
,
全面落实各项措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

。

因此
,

对综合治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

已成为综合治理工作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
。

第三
,

综合治理作为科学理论体系
,
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

。

综合治理是科学的理论

和实践
,

作为科学
,

它适应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而产生
,

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
,

有自身发

展的独特规律
。

综合治理理论从产生 以来
,

在社会实践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的发展过程
,

经过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
, 已搭起了框架

,

初步形成了体系
。

综合性
、

系统

性
、

全面性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
。

但这一理论体系还处在形成阶段
,

很不成熟
,

需要

我们深入研究以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
。

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不仅十分必要
,

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
。

一是综合治理的社会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
。

从 1 98 2年特别是近几年来
,

)”

大人民群众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创造了许多经验
。

如闻名全国的常州经验
,

烟台经验
。

湖

南省委就 曾多次召开了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
,
总结推广了许多好的经验

,

如岳阳经验
、

株州

经验
。

各地都有一批生动具体的典型绎稗材料
,
这些为综合治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素

材
。

同时
,

综合治理的社会实践又为综合衡理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广阔天地
,

并使之在实践中

得到检验
、

修正
、

补充
、

完善
、

发展
。

二是综合治理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
, `
在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于综合治理学研

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
,

为综合治理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
。

近几年来
,

综合治理的

理论研究可 以说硕果累累
,

如综合治理系统工程
,

综合治理的概念
、

内容
、

基本原则
、

综合

治理的领导体制
,

各要素的结构
、

功能
,
综合治理的相关措施及其综合效应

,

等等
。

某些方

面的研究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
。

这就为全面系统地研究综合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
。

同时
,

通

过几年来的综合治理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
,

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于综合治理学研究的
,

并有一

定理论根底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
,

·

为这二课题的研究创造了人才条件
。

三是相关学科研究的新进展为综合治理学创造了理论前提
。

如与之相关的法 学
、

犯 罪

学
、

社会学
、

心理学
、

教育学
、

以及系统论
、

控制论
、

信息论
、

运筹学
、

电子计算机技术等

有关学科的研究
,

近年来均有新的进展
。

这些为综合治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和研究方

法
,



三
、

实现建立综合治理学这一 目标必须具备的条件

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
。

笔者认为首先要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

题
:

一是必须使综合治理工作法律化
、

制度化
。

近几年来
,

综合治理工作几起几落
,
经历了一

个曲折发展的过程
,

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
,

发展不平衡
,

摆脱不了随各地领导人的主观认识

程度而沉浮的状况
。

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办法是立法
。

立法要以宪法等基本法及有关地方性

法规为依据
,

有组织
、

有领导
、

有步骤地逐步进行
。

目前有些省市已制定了综合治理条例
,

对综合治理的职责
、

任务
、

范围
、

奖惩措施等以法令
、

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
。

这样
,

就为综

合治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立法保证
。

同时
,

要建立一个有权威的统一协调机构
,

组织协调社会

各部门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
,
推动综合治理的深入发展

。

目前各地大多成立了综合治理领

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
,

这对加强综合治理的组织领导
,

推动综合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各项措施

的落实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
,

为综合治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组织保证
。

二是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会
,

组织推动综合治理学的理论研究工作
。

由于综合治理

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
,
它与刑法学

、

犯罪学
、

教育学
、

心理学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
,

不能

归属于这些学科
。

有些地方成立了青少年犯罪研究会
,

它也仅指综合治理的, 个方面
,

对综

合治理的总体研究还没有相应的学会
。

因而
,

对以往综合治理的理论成果缺乏整理
、

归纳
,

使之系统化
,

也没有一个专门组织去深入研究
,

这不能不是一大憾事
。

因此
,

建议成立地方

性的综合治理学会
,

由综合治理办公室筹建
,

对外是地方法学会的分会
,

负责组织综合治理

学的总体研究
,
并可有计划

、

有步骤地开展理论研究或专题研讨
,

开展学术交流活动
,

并组

织推广综合治理的理论成果
,

推动综合治理学的理论研究
。

条件成熟时
,

组织编写综合治理

学
。

三是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
,

加强对综合治理现实的研究
。

综合治理学是一门直

接服务于社会治安的应用性学科
,
实践性强是其重要特点

。

有志于综合治理学研究的理论工

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投身于综合治理的伟大实践
。

必要时可组织力量搞一些综合治理试点
,

对综合治理中存在的间题
,

创造的经脸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
,

、

从中摸索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

西
,

并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
,
从而实现发展理论

,

服务实践的目的
。

四是加强综合治理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
。

近几年来
,

·

随着人们对综合治理的重视和综

合治理实践的发展
,

涌现了一批综合治理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
,

其中实际工作

者占主体
。

为了把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
,

必须加强这支队伍的建设
。

首先
,

要采取多种

方式增强这支队伍的理论根底
。

有志于这项研究的同志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
、

毛泽东思想
,

学习 自然科学
、

社会科学中与综合治理学密切相关的学科
,

提高理论水平和研究 能 力
。

其

次
,
尽可能多开展学术活动

,

培养他们的理论研究兴趣
,
提高理论研究水平

。

再次
,

各级领

导要关心这支队伍
,
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

,

解决必要的经费
。

同时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待

遇
,

支持他们的学术活动
,

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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